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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在 2012年期間，最高法院作成許多在民法理論ี展上具有重要性的判

決Ȅ具有新ᑗ性判決者，如當事人合意依契約書的ȶ附件ȷ確定標的時，若

၎附件於訂約時不Ԇ在，即屬法律行為標的無法確定，致法律行為無效Ȅ又

如給付不能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的起算點，應自債務人陷於給付不

能時起算，再延長 15年Ȅ此外，最高法院認為，不法行為所從事的法律行

為本身，仍得成立表見ф理，顯然變更過去的見解Ȅ最後，最高法院在高爾

夫球會員俱樂部案件，認為不定期繼續性契約關係，會員具有任意終止權，

得請求返還入會之保證金，具有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功能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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